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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機 關 改 善 與 處 置 情 形 結案情形

112
教正

0001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文化部已研修《公共電視法》，於112年5月26日三讀，同年6月21公布修正，修正條文共計19條，

其中，與本案有關之修法重點如下： 
一、解除預算上限之限制：由政府依業務運作需求及年度工作計畫、中長程計畫，每年檢討調整編

列預算。(第 2 條)  
二、董監事選任門檻合理化：人數由 17-21 人下修為 11-15 人，與財團法人法一致；選任門檻由四分

之三降為三分之二；增列員工代表董事。(第 13 條)   
三、增訂公視董監事改選作業時程，以及董事未及改聘時，原任董事職務延長執行之法源依據。(第

16 條)  
四、提供公視基金會辦理國際傳播服務及交流等業務之彈性發展空間，並賦予國際傳播頻道明確之

法源，且應保障經費及專款專用，與財團法人法規定一致。(第 10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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